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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5号，2021年1月1日施行）
				第四百四十三条：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基金份额、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
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基金份额、股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规章】《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2008年9月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32号公布	根据2016年4月
29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6号修订)
				第二条：以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办理出质登记的，适用本办法。已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除外。
				第三条：负责出质股权所在公司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股权出质登记机关（以下简称登记机关）。各级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的企业登记机构是股权出质登记机构。
				第五条：申请出质登记的股权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和出质的股权。对于已经被人民法院冻结的股权，在解除冻结之
前，不得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
				第六条第一款：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应当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提出。申请股权出质撤
销登记，可以由出质人或者质权人单方提出。
				第八条：出质股权数额变更，以及出质人、质权人姓名（名称）或者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名称更改的，应申请办理变
更登记。
				第十条：出现主债权消灭、质权实现、质权人放弃质权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导致质权消灭的，应当申请办理注销
登记。
				第十二条：质权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应当申请办理撤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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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实施责任：
1.公示申报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期
限等，便于申请人查阅。
2.依法依规实施股权出质登记。

【规章】《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
办法》（工商总局令第32号,2016年4月29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86号修订）
				第十四条：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应当当场
办理登记手续并发给登记通知书。通知书加
盖登记机关的股权出质登记专用章。
				对于不属于股权出质登记范围或者不属于
本机关登记管辖范围以及不符合本办法规定
的，登记机关应当当场告知申请人，并退回
申请材料。
				第十五条：登记机关应当根据申请将股权
出质登记事项完整、准确地记载于股权出质
登记簿，并依法公开，供社会公众查阅、复
制。
因自身原因导致股权出质登记事项记载错误
的，登记机关应当及时予以更正。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
人；
3.单位法定代表
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1.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予以登
记的；
2.对符合规定条件的股权出质登记申请不予登记
的；
3.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
务，对应当予以确认的不确认，或者对不应当确
认的予以确认；
4.对符合股权出质登记条件的申请人不在法定期
限内作出准予登记决定；
5.超越法定权限作出股权出质登记决定；
6.未严格审查股权出质登记条件，对出质财产造
成损失或产生股权纠纷的；
7.事后监管不力，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
8.在股权出质登记过程中有腐败行为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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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12月29日发布，2018年主席令第15号修订）
				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
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
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
供相应担保。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
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56号发布，2016年国务
院令第666号修订）
				第四十条：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一）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二）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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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实施责任：
1.规范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
定；主动公示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
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便于申请
人阅取。
2.依法依规实施行政确认，作出的准
予行政确认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2004年7月1日
起施行，2019年4月2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百一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
人；
3.单位法定代表
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
务，对应当予以确认的不确认，或者对不应当确
认的予以确认；
3.对不符合新疆著名商标认定条件的申请人给予
认定的；
4.没有对评审结果和认定结果公示的；	
5.在认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